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把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信

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依法管

理和培养锻造公务员队伍。 

《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公务员队伍，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首要任务、考试测查的重要

内容和考核监督的重要方面，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融入公务员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

面，推动广大公务员加强政治历练，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建功立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分类改革，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拓宽公务员队伍来源渠道，

优化队伍结构；强化培养锻炼，提升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机制，发挥激励鞭策作用。 

《意见》要求，要坚持从严管理，锤炼过硬作风，健全日常管理监督制度，加强对公

务员的全方位管理，着力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考录、培训、考核、职务职级任免升降、奖惩、监督等工作。要

加强正向激励，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突出重视基层导向，切实为基层公务员松绑减负。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

务员队伍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组织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职

责，各级机关要履行好公务员管理主体责任，努力开创公务员工作新局面。 
 


